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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在工业生产中，经常使用的能源是压缩空气，以此来避免其他

不可再生能源对于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但是在目前的工业生产中，

原来可以从空气中直接获取、制备的压缩空气，有着较大的污染，难

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其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杂质，尤其是水分，

因此这就需要企业在应用这些压缩空气，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使用低

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来对压缩气体进行加工洁净处

理，以此更好地促进企业进行生产运作，尤其是提供产品的质量。低

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在实际的应用中，主要是基

于表面含有分子力的多孔性质的物质，来对空气中含有的水分子，进

行吸附，继而促进压缩空气的处理，最终得出符合生产标准的空气。

经过设备加工处理后的气体，具有着落点温度低即低露点，以及空气

干净、干燥的优点。 

在目前的企业生产中，进行的空气压缩处理后，需要使用干燥

机来对气体进行后续的处理。较常使用的设备是：冷冻式干燥机、低

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以及无热和余热再生吸附式

干燥机等。因此需要对这几种类型的干燥机的运行性能等情况，进行

相应的对比性分析，得出低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在

目前应用中具有的优势条件。 

在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压缩空气的水分处理中，使用低气耗压缩

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可以对空气中的水分，进行有效的干

燥处理，且对于能耗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该种处理手段具有节

能环保的作用，使得企业的压缩空气能源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最

终促进企业可以获得长远稳定的发展。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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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

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据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2022]中科促标字448号文件

“关于开展《低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团体标准立

项通知”，归口单位为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浙江盛尔气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参

与起草。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研制过程 

2022年4月1日，浙江盛尔气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单位组建标

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

情况。 

2021年7月至2022年2月，起草小组标准起草小组以浙江盛尔气

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实际配送经验为基础，收集相关标准、科研成

果、期刊文献等资料，研究各项目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经过汇总、

分析、整理，明确了标准的主要框架，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形成

标准草案。 

2022年3月14日，起草小组展开内部会议，修改完善技术指标要

求。 

2022年5月5日，起草小组与专家展开座谈，确定如下修改内容：

增加数字化控制技术指标；对功能要求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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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9日，经过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确认审核，同意立项。 

2022年9月13日，起草小组修改完善标准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验证要求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该类产品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经过大量查证并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全面总结和归纳出了产品技术指标，

主要方法确定依据为客户指标。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为了验证本标准技术指标的科学性及

合理性，在浙江盛尔气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了试验和验证，其实测

数据如下表所示，通过对比证实本标准的技术指标能满足产品验收的要

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结果 

验证结

果 

1 

外观 

外观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

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 
符合要求 合格 

2 
涂层应均匀，不得有气泡、脱层或

明显划痕 
符合要求 合格 

3 
外形尺寸应符合批准的图样及技术

文件要求 
符合要求 合格 

4 

工况 

进气温度±2℃ 1.1℃ 合格 

5 进气压力±0.014MPa 0.007 Mpa 合格 

6 
进气相对湿度 0% 

             -5% 
符合要求 合格 

7 冷却水进水温度±3℃ 1.2℃ 合格 

8 环境温度±3℃ 0.9℃ 合格 

9 环境相对湿度±10RH 符合要求 合格 

10 
干燥器进口流量 占额定流量的比例

±3% 
1.4% 合格 

11 
开机试运

行 
开机后运行应平稳 符合要求 合格 

12 
进出口的

容积流量 
确保干燥机运行后可达到的处理量 符合要求 合格 

13 
进出口压

降 
应不高于0.025MPa 0.015 MPa 合格 

14 
出口压力

露点及稳

双塔切换时出口压力露点波动不超

过30min(大于额定压力露点) 
符合要求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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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15 气密性 
在保压至少30 min条件下，压力衰

减不超过20 kPa 
符合要求 合格 

16 耐压性能 应符合GB 150要求 符合要求 合格 

17 噪声 应不大于85dB（A） 44dB（A） 合格 

18 
电气安全

要求 

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接地电阻

等电气设计及电气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5226.1 和 JB/T 11177的规定 

符合要求 合格 

19 

指示灯及

按照钮的

颜色要求 

干燥机的指示灯及按钮颜色应符合

GB2682的规定 
符合要求 合格 

20 
数字化控

制功能 

干燥机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自动监测过程压力； 

——自动监测压力露点； 

——自动检测过程温度； 

——自动检测系统压损。 

符合要求 合格 

21 
气体损耗

量 
平均不高于额定进口流量的3% 0.6% 合格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含：1、外观；2、开机试运行；3、进出

口的容积流量；3、进出口压降；4、出口压力露点及稳定性；5、气

密性；6、耐压性能；7、噪声；8、电气安全要求；9、数字化控制功

能；10、气体损耗量。 

（1）技术要求 

1外观 

1.1 外观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

他损伤。 

1.2 涂层应均匀，不得有气泡、脱层或明显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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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形尺寸应符合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要求。 

1.2 工况 

名称 单位 
数值 

允许偏差 
工况A 工况B 

进气温度 ℃ 38 25 ±2 

进气压力 MPa 0.7 ±0.014 

进气相对湿度 % 100 
0 

-5 

冷却水进水温度

(适用时) 
℃ 32 14 ±3 

环境温度 ℃ 38 38 ±3 

环境相对湿度 RH 60% 60% ±10% 

干燥器进口流量 

占额定流量的比

例 

% 100 100 ±3 

注1：工况A为压力露点-40 ℃的规定工况，工况B为压力露点-70 ℃的规定工况。 

注2：进口流量是指在0.1MPa（a）、20℃时的容积流量。 

注3：进气含油量应不大于0.1mg/m³。 

1.3 开机试运行 

干燥机开机后运行应平稳。 

1.4 进出口的容积流量 

确保干燥机运行后可达到的处理量。 

1.5 进出口压降 

应不高于0.025MPa。 

1.6 出口压力露点及稳定性 

规定工况下的出口压力露点及稳定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压力露点等级 
出口压力露点 

℃ 
露点稳定性 

1 -70 
双塔切换时出口压力露点波动不超过30min(大于额定压力露点) 

2 -40 

1.7 气密性 

在保压至少30 min条件下，压力衰减不超过20 kPa。 

1.8 耐压性能 

应符合GB 150要求。 

1.9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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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大于85dB（A）。 

1.10 电气安全要求 

干燥机的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接地电阻等电气设计及电气

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5226.1 和 JB/T 11177的规定。 

1.11 指示灯及按照钮的颜色要求 

干燥机的指示灯及按钮颜色应符合GB2682的规定。 

1.12 数字化控制功能 

干燥机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自动监测过程压力； 

——自动监测压力露点； 

——自动检测过程温度； 

——自动检测系统压损。 

1.13 气体损耗量 

平均不高于额定进口流量的3%。 

（2） 试验方法 

2.1 外观 

应在良好光照下采用目测法检测，设备标识清洗，漆膜表面平

整，无塌陷、无暗坑、无流挂，光滑均匀，手感光滑。 

2.2 开机试运行 

应在良好光照下采用目测法检测，设备平稳运行，无异响。 

2.3 进出口的容积流量 

按照 GB/T10893.1-2012 中7.2 的规定进行检测。 

2.4 进出口压降 

按照 GB/T10893.1-2012 中7.3 的规定进行检测。 

2.5 出口压力露点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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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3277.3的规定，试验过程中，应在干燥机运行进入稳

定状态后开始记录性能数据，干燥机至少连续运行两个周期后进入稳

定状态。 

2.6 气密性 

按GB50235中8.6.6的规定进行检测。 

2.7 耐压性能 

按GB150的规定进行检测。 

2.8 噪声 

按照 GB/T10893.1-2012 中7.7 的规定进行检测。 

2.9 电气安全性能 

2.9.1 保护接地阻抗 

按照 GB 9706.1—2007 中 18 f）的规定进行检测。 

2.9.2 连续漏电流 

按照 GB 9706.1—2007 中 19.4 的规定进行检测。 

2.9.3 电介质强度 

按照 GB 9706.1—2007 中 20.4 的规定进行检测。 

2.9.4 潮湿预处理 

潮湿预处理按 GB 9706.1—2007中 4.10 的要求进行，漏电流

和电介质强度按 GB 9706.1—2007 中 19.4a）1）和 20.4a）的方法

进行，试验后应符合 5.9.3、5.9.4 的规定。 

2.10 指示灯及按钮的颜色要求 

按照 GB2682 的规定进行检测。 

2.11 数字化控制功能 

2.11.1 状态显示 

启动干燥系统，对状态显示进行逐项目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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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数据处理 

启动干燥系统，对数据处理进行逐项目测检测。 

2.11.3 控制 

启动干燥系统，对控制功能进行逐项功能性检测。 

2.12 气体损耗量 

气体损耗量按GB/T10893.1-2012中7.5的要求进行检测。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

包括： 

GB 150.1～150.4    压力容器  

GB/T 151           热交换器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  

GB/T 10893.1       压缩空气干燥机 第 1 部分：规范与试验  

GB/T 13277.1       压缩空气 第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GB/T 13277.3       压缩空气 第 3部分：湿度测量方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4711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JB/T 7664          压缩空气净化 术语  

JB/T 11177         吸附式干燥机控制器（柜）  

JB/T 10532         一般用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 

JB/T 8058          空气分离设备用活性氧化铝 验收技术条

件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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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后续贯彻措施 

制定低气耗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机标准，形成统一

的标准要求，运用标准，提升干燥机的质量，促进行业的发展，具有

较强的社会效益和建设必要性。 

为了贯彻实施本标准，建议归口管理部门或本标准制定承担单

位组织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工作。标准发布后应将相关的信息进行广泛

宣传，并通过论坛、讲座等方式对标准的使用者进行培训和指导。 

标准编制小组 

2022年9月 


